
社會福利學系碩士班論文計畫初審及論文口試提報流程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備註： 

1. 欲提報論文研撰計畫的同學，務請依照上述時間辦理。 

2. 碩一學生於升碩二時申請論文計劃初審，則可於碩二下學期申請學位論文考試。                
2008.11.05 修訂 

申報指導教授及論文題目 

 

  

論文計畫初審 

口試申請 

(最遲於口試前二週申請) 

通過論文計畫初審者 

申請學位論文考試—論文口試申請表 

第 2學期口試：03 中旬—上網填報 

並於 03/下旬繳交論文口試申請表(須經指導教授簽名)至系所助教 

第 1學期口試：10 中旬—上網填報 

並於 10/下旬繳交論文口試申請表(須經指導教授簽名)至系所助教 

 

可 

不通過 

上-08/15 下午 15:00 前 

下-01/15 下午 15:00 前 

提報至所助理彙整 

上-08/15~08/31 

下-01/15~01/31 

指導教授及論文題目 

書面審核 

否 

繳交資料： 
1.檢核表一份(附件 1) 
2.論文指導教授申請表(附件 2) 
3.論文初審研撰計畫表一份(附件 3) 
4.詳細論文計畫一份 
 

退回申請 

重新提報 

論文計畫審查

查 

研究生檢核表 

（填寫檢核表一份） 

申請論文計畫初審口試 

第 1學期 

申請時間：每年 11/15-12/15 

口試時間：每年 12/01-12/31 

第 2 學期 

申請時間：每年 05/15-06/15 

口試時間：每年 06/01-06/30 

※論文計畫初審口試評分表(附件 5)-系所※ 

申請學位論文考試-登記論文口試時間 

第 2學期口試：06/15 止 

第 1學期口試：12/15 止 

 
※登記口試時應繳資料繳交資料※ 
 
1.論文口試時間登記表 

2.論文完稿一式四份(研教組 1、口試委員 3) 

3.場地租借請上網填寫 

提報審查者 

1. 繳交指導教授同意書(附件 4)—須經指導教授簽 

2. 論文計劃申請表—含口試委員推薦(附件 6)  

3. 論文研撰計畫表(附件 3-1)—須經指導教授簽名 

未提報審查者 

1. 繳交指導教授同意書(附件 4)—須經指導教授簽 

※請於上-10/31、下-03/31 繳交※※ 

申請學位論文口試 

論文計劃初審口試申請時，需繳交 

1. 繳交初審口試時間表(附件 7) 

2. 繳交論文計劃一式三份 

通過 

填報時間(上網填報指導教授及論文題目-學生專區) 

1.12 月初審者—2/10 前填報 

2.6 月初審者—8/10 前填報 

指導教授及論文題目填報欄 

全年開放 

系所彙整提報 

1.9 月中彙整-08/10(12 月學位論文) 

2.2 月中彙整-02/10)(6 月學位論文) 

 


